关于印发《阜新市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县区文物行政部门：
　　现将《阜新市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规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2021年9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市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规程
 
　　一、文物保护区域评估的适用条件
　　经国家、省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能源化工基地等；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性质及用途明确、规划手续完备、产业发展定位清晰、建设项目共性特点突出的其他特定区域，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进行考古调查的，并针对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所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名城划定的保护地段和其他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已发现文物或已发现可能埋藏文物表征的区域进行考古勘探的，应当进行文物勘探区域评估。
　　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应当在对整个区域或可能规划建设区域内进行文物调查和考古勘探，真实、准确廓清区域内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的基础上进行。
　　二、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依据及流程
　　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辽宁省文物局关于进一步科学规范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通知》《辽宁省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按照开发区申报，市文物行政部门初审，资质单位考古调查和勘探、编制评估报告、申报，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的工作流程进行办理。
　　三、考古调查、勘探及区域评估报告编制的资质要求
　　承担考古调查、勘探及区域评估报告编制任务的单位，应当为省内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团队领队资格及国家文物局核发的考古发掘资质证书的单位。
　　四、文物行政部门工作职责
　　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指导各县区文物行政部门落实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有关规定，协助承担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的资质单位做好实地考古调查、勘探和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实施方案报备等工作。
　　五、申报工作流程
　　（一）申报。材料清单：
　　1.开发区关于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的申报文件；
　　2.申报单位需提供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二）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市文物行政部门受理。
　　（三）组织区域评估。受理申请后，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协调国家文物局核发考古发掘资质证书的单位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由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时与承担文物保护区域评估任务的考古发掘资质单位签订工作协议，为开展评估工作提供保障条件，落实区域内文物保护责任，文物保护区域评估的具体土地范围由开发区管理机构根据工作实际确定。市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配合提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等详细资料。
　　（四）出具评估报告。市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对接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开展现场检查指导工作，检查内容包括：开发区区域评估实施情况、土地储备入库或划拨前文物资源评估开展情况和评估意见落实情况等。文物调查、勘探均由受委托的考古发掘资质单位负责，评估工作的实施应采取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重点区域开展普通勘探和重点勘探相结合的方式，摸清评估区域内地下文物的分布情况，评估地上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现状，由资质单位编制《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
　　（五）备案或出具相关核准文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将《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报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查，经审查后的《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方可作为文物行政部门出具基本建设用地行政许可意见的依据。各开发区将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查后的《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报市文物行政部门进行备案或出具相关核准文件。
　　（六）《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内容的组成。由评估依据、评估区域概况、工作方式、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物分布、评估意见和保护措施，以及相关图纸、照片等内容组成。
承诺审批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到《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备案或出具相关核准文件结束（不含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开展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和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查时限）5个工作日。
六、文物保护区域评估范围内有下列情形的，列入文物保护区域评估事项审批负面清单（实行单独项目评估）
　　（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已经公布的文物埋藏区内或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划定的文物埋藏区内；
　　（三）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备案的遗址点；
　　（四）《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明确的有文物区块；
　　（五）其他法律法规认定的有文物分布的区块。
七、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经费
　　由开发区管理机构依法纳入本部门（土地成本）预算，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核保障。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所需费用，按照现有相关规定收取。
　　八、评估成果应用及有效期
经省文物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报告》或文物行政部门出具的相关核准文件，应当提供给入驻该评估区域的建设项目共享使用，单个建设项目不再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等工作。区域评估成果应作为区域内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的依据。如无重大变故，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成果长期有效。
　　九、本规程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于公布之日起施行。
